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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B_BD_c36_483009.htm 主持人：下面请两位老师对大

纲变化的具体内容，具体的谈一下。 杨长庚：这个大纲变化

的具体内容，我们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使大家减轻很多的麻烦，不需要自己一个一个对照大纲去

研究，下面首先请张振老师讲一下。 第二卷的主要变化和影

响 张振：关于分则部分，由于刑法修整案的出台，导致分则

增加了19个罪名，主要一个是针对于危害公共安全里面的重

大责任事故这块增加了四个罪名，一个是生产作业责任事故

罪和强制违章冒险作业罪以及重大群众性活动安全事故罪和

不报、谎报事故罪，可考性不是很强，考生把罪名记住就可

以了，还有客观表现，看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第二个增加

的罪名就是关于破坏市场经济罪里面的两章，一个是妨碍对

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这个罪主要是针对公司企业在运作中

以及上市公司在运作过程中存在虚假财务报告以及侵犯社会

利益方面的一些规定，今年考试的重点应该放在商业受贿和

商业行贿这个罪方面，和其他商业罪怎么样来区分的一个问

题，别的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虽说在现实生活中，上市

公司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比较多，但是真正的司法实践比较

少，可考性不是很强。 第二个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这个

增加的幅度也是很大，主要是针对这些银行、保险公司、证

券公司及期货公司在资金运作过程中存在一些违规违法，构

成了对公众以及社会利益造成很大损害的情况下，随着公司

法、证券法的修改把它列为刑法修正案里面的罪名，其中像



操控证券、期货市场罪表述方面做了一些修改，注意一下它

的客观表现就行了，别的不需要深入掌握。大家对罪名一定

要把握清楚，违规运用资金罪这几个字一定要记清楚，不能

把它记错了，掌握到这个程度对07年司法考试就可以了。 还

有一个增加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这块增加了一个

组织乞讨罪，知道有这个罪名存在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妨碍

社会管理秩序罪里面有一个妨碍司法罪，增加了一个掩饰、

隐藏赃物罪，这块大家记一下就可以了。最后增加的一个罪

名就是渎职罪里面的枉法裁判罪，他做出这个裁判是终审裁

判，不能像民事诉讼程序的二审和再审这个程序，对当事人

利益影响很大的，刑法把它放在渎职罪里面，构成了枉法裁

判罪。 基本上大家把犯罪主体以及犯罪客观表现这些东西记

住就可以了，别的还是按刑法分则的复习，还是按照历年考

试重点，像侵犯财产罪以及侵犯人身权、财产权和贪污贿赂

这一块，这是2007年司法考试的重点。像刑法修正案里这些

罪名，大家掌握就可以了。 再一个刑法这一块增加了几个司

法解释，首先是刑法修正案6，第二个就是几个司法解释，关

于审理走私案件，还有办理盗窃破坏油气设备案件，有一些

解释，这些解释相对比较简单，大家熟悉一下就可以了。刑

法2007年的修改，对2007年刑法考试的影响不是很大，大家

只是对新增知识点有一个了解，准确记忆就可以了。 总则变

化的比较小，还是按照2005年、2006年来复习。下面看刑事

诉讼法，真正教材和知识点的增加，增加了五个知识点，第

一个是刑事附带民事财产保全及相应执行，第二是死刑第二

审案件开庭审理的要求，第三是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

确定，还有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复核，还有区别对待死刑的



政策，这五个知识点比较重要的是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怎么

样审理，以及死刑立即执行案件怎么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复

核，程序性是什么样的，今年做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它变化

在哪个点上，和以前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是我们07年刑事

诉讼法重点掌握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刑事诉讼法新的法律

和司法解释的出台，还是我刚才说的，新增知识点里面关于

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规定，还有死刑立即执行怎

么复核的问题，这是07年司法考试最重要的两高的解释。这

是最重要的。 下面还有一个新增的一点，就是人民检察院办

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

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这两个规定在06年司法考试中

已经考过了，但是作为07年新增的一个法律法规，我认为考

生在复习过程中还是要按照最新的精神来进行理解上述最新

的司法解释。 其实从04、05、06我们来看，刑事诉讼法的司

法解释，以及刑事诉讼法新增的知识点都是这两年考试的重

点，考生在复习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刑事诉讼法关于新的知

识点和新的司法解释的一个具体的规定，和以前不同的地方

，把以前掌握的旧的知识点迅速忘却，掌握新的知识点，关

于刑事诉讼法先说这么多。 下面一个是今年变化最小的是行

政法，大纲变化增加了一个行政给付行为，根据教材的内容

是比较少的，主要讲的是行政给付的概述以及行政给付的种

类，我大致看了一下内容，可考性相当小，只是我们作为一

个知识点储备，把它理解一下，什么是行政给付，以及行政

给付的种类，还有为什么司法考试要考行政给付。除了行政

给付，也列举了很多新增的法规，但是这些可考性不强，比

如残疾人就业保障法，以及国家自然基金的一个规定，还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及监察法的实施条例。 这些作

为新增法规，但是从内容和考试重点来说，没有可考性，或

者说可考性相当小，像去年重大疫情报告行政法规一样，要

考也是考的比较偏僻的一些知识点，像这些知识点，这些法

规大家在看的时候大致的了解一下，真正的比较偏僻的法规

我想对07年的司法考试影响不是很大，建议考生在复习行政

法的时候，对新增的知识点和新增的法规适当进行关注，仍

然要按照历年来行政法及行政诉讼法的重点知识点来进行复

习，虽然说它比较庞杂，我们还是要把握重点。 这是三大学

科第二卷的变化，我的总结就是刑事诉讼法及其刑法的变化

，对我们2007年的司法考试有一个相当大的影响，但是行政

法这一块基本上可以大致了解一下就可以了。第二卷修正的

情况就先介绍到这儿，下面由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卷

和第三卷。 卷一、卷三的主要变化和影响 杨长庚：下面我给

大家说一下卷一和卷三的科目，刚才提到主要是因为大纲的

变化很多都属于纯粹形式性的内容，所以有必要把真正有实

质性影响的内容给大家点出来。先给大家讲讲法理学，法理

学是非常活跃的学科，每年大纲都有所变化，今年大纲也不

例外，增加了一些新的考点，首先是在法的特征里面增加了

一个特征，过去是五个特征，今年增加了法的可塑性，这是

第六个特征。 再一个在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适用里面，大家

把握一点，这是新增考点，法律原则适用的条件很可能会考

察，大家要特别的关注。还有一个是在法律解释里面增加了

我国法律解释的体系，法律解释的体制，这个中间把握一元

多极的解释体系，一元指的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中心，多

极指的是哪些内容，这个大家一定要掌握。 不同的法的正式



渊源之间的效率规则，如果相互冲突应该怎么处理，立法法

里面早有规定，今年大纲教材也根据立法法对相应的内容进

行了整理，这个大家可以认真掌握一下，这个考试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还有新的教材里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法

，也对我国的法律监督进行了修改，推出了一个新的考点，

就是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和我们国家法律监督体制的发展，这

个考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大家做个一般了解。 再一个，法的

发展理念，大纲里面增加了一个新的考点，就是法的发展特

征，里面顺带提出了影响法的发展的因素，这个考的可能性

也不是很大，了解一下，有可能会考察。在法理学里面要特

别关注的就是刚才提到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这个作为目前

社会的一个政治热点考的可能性非常大，比如说去年提到和

谐社会、节约型社会，今年很可能围绕这个社会的热点考虑

法的理念。 在法制史部分增加的内容很少，增加了一个民行

必教的内容。外国法典部分没有增加任何内容，只不过把外

国法典的原文加在括号里面了，更加严谨，考点上没有变化

。宪法部分也是毫无变化，把原来国家保障人权，又更加完

善一点，改成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司法制度里面变化比

较大一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最主要一个方面就是公证

制度这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公证程序规则，对不予

受理公证和终止公证的情况做了一些具体的描述，对公证程

序的一些具体规定也做了一些介绍，这个考的可能性比较大

。 还有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很有可能今年卷一里面出一道题

融合法理学和司法制度里面，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讲述

，大家要结合在一起进行学习。在三国法部分，国际公法部

分今年没什么变化，国际私法部分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大家



要注意一下。 首先是在法的民商适用理念，物权部分加了一

个国有化及其补偿，国有化在近年来炒的比较热，国际私法

里面以及国际经济法里面都增加了这个新的考点，这个大家

要关注一下。再一个在调解适用理念，根据最高法关于进一

步发挥调解的作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这么一个意见，也相

应的进行了调整，这个大家不必关注，考的可能性几乎不存

在。 还有狱外送达，06年最高法也通过了一个狱外送达的规

定，这个大家要认真掌握，考的可能性很大。关于区际司法

协助里面，主要是06年国家通过了跟澳门之间的对彼此判决

的相互承认和执行，这个考的可能性比较大。 最大的变化体

现在国际经济法部分，在国际贸易法里面的变化是星星点点

的，主要是海上货物运输里面，增加了海运单之类的，这个

大家要关注一下。最主要的变化体现在除了国际贸易法之外

的国际经济法的其他部分里面，比如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国

际投资法、国际融资法和国际税法，这四大块理念。 为什么

这块变化大，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作者变了，原来的作者

是杨帆，现在换成了张金娟，这章几乎是重写，整个篇幅比

原来增多了10来页，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投融资以及国

际税法都增加了许多新的考点，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

在这里给大家稍微的提示一下。 知识产权部分现在考点主要

是两个，一个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原则，再一个是知识产

权国际保护当中的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在国际投资部分改

变的幅度是非常大的，增加了很多新的考点，比如说国际投

资的法律形式，国际合作和开发建设，对于涉外投资的准入

和限制。关于国际投资的保护部分，整个教材几乎是重新写

了，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比如说国际投资的保险制度，双



边投资协定，以及以前已经存在的多边投资担保公约，这个

进行了修改。 同样在这部分增加了一个外国投资的征用和国

有化，再次提到国有化，大家一定要关注。在国际融资法里

面主要增加了国际贷款的调整，以及国际联欢贷款和国际项

目贷款的这些条款。这些内容在旧的教材里面已经有所体现

，在新的教材内容进行了大大的扩充，大家要把握。 在国际

税法里面的考点主要是两大块有所增加，一个是避免国际双

重征税，双重征税产生的原因，避免的措施，教材增加了很

大的篇幅。再一个就是解决国际税收争议的相互协商程序，

这个协商程序大家要注意把握。这是国际经济法部分，增加

的内容很多，可以说07年新大纲最大的一块内容，一定要特

别的关注。 在卷一的经济法部分，其实主要就是根据最新的

法律来进行调整，最主要的是关于税法的调整，税法大家都

知道，07年两会上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同时取消了过去对

于内资和外资适用不同税法的情况，税法部分因为每年所占

的分值非常小，随着这个法律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因为它放

在经济发部分，它的分值是非常小的，所以大家不用看的特

别仔细，关键是把握它的新的税率，统一用25%。 它又规定

了统一的税收的优惠措施，以及税前的扣减办法和标准，这

个考试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要注意把握一下。此外

还有一些零星的变化，比如在产品质量法里面，根据农产品

质量法的规定，增加了新的考点，这个考试的可能性就非常

小了。 在证券发行部分也做了一些细化的工作，比如根据证

监会和司法部所通过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规定

里面对证券发行的中介机构律师事务所进行了修改，这个基

本不会考试。在证券基金里面，也对基金的申购和回输，基



金的投向和投资回报也做了具体的描述，这个考试的可能性

都是非常小的，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经济法部分还有一

个变化比较大的部分是房地产法，房地产法部分，作者根据

我国出台物权法的形势，对整个房地产法部分的篇幅进行了

一个扩充，重新写了一个房地产法部分的总论，有土地法和

房地产法。新增考点主要是两个，大家重点关注一下，一个

是房屋的预售和预告登记，再一个是物业管理，这两个内容

其实并没有特别新的法律出现，但是教材里面和大纲里面出

于完善房地产法的考虑，引进了这两个内容，所以考的可能

性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关注一下。 整个第三卷相对于第一卷

而言，变化是比较小的，第三卷的变化主要是体现在法律上

面，大纲的变化反而是非常小。比如以民法部分来说，2007

年因为物权法规定，大家都会预测大纲肯定会发生天翻地覆

的变化，但是大家翻开大纲一看感到非常吃惊，大纲主要是

根据物权法定的基本原则删除了居住权和典权，把国有土地

使用权改成了建设用地使用权。教材的内容进行了修订，主

要是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对用意物权和担保物权的内容进行

了相应的修改。 这个修改，大家主要是结合物权法掌握这部

分内容，教材的表述还是比较简略的。在商法部分大家要特

别注意公司法，公司法在06年的考察已经进行了大范围的考

察了，07年仍然是考试重点，大纲里面公司法变化非常多，

但是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形式变化，大家完全可以不需要关注

。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合伙企业法和破产法，合伙企业法要关

注两点，第一个是里面新增了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也就是

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的普通合伙企业，比如说律师事务所这

样的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要关注。 第二个增加了有限责任的



合伙企业，这跟以往的规定是完全不一样的，肯定是07年的

重点。至于破产法，进行新旧大纲对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破产法已经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对于教材而言几乎进行

了重写，所以大家学习破产法一定要结合最新的法律来看最

新的教材。 在这里讲到民诉法里面的破产规定，民诉法原来

专门有一章是讲非国有企业法人之外的其他企业法人的破产

程序，新的破产法适用于一切企业法人。民诉法的变化是非

常小的，主要是诉讼费用的收费问题，07年因为国务院通过

了一个诉讼费用的收费办法，关于哪些案件要收缴费用，如

何确定减免缓，这个大家要记一下，可能会考察一两分，分

值是非常有限的。 民诉法里面要特别关注最高法在06年底所

出台的一个司法解释，就是关于仲裁法的解释，修改了原来

仲裁法里面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这个肯定会成为07年考试的

一个热点问题，这个要特别关注。卷一和卷三整个变化情况

大致就是这样，大家可以根据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些变化的点

，具体的看一看教材的表述，看看立法的内容。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